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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 列 举 了 三 类 反 制 措
施 ： 一 是 不 予 签 发 签
证 、 不 准 入 境 、 注 销
签 证 或 者 驱 逐 出 境 ；
二 是 查 封 、 扣 押 、 冻
结 在 我 国 境 内 的 动
产 、 不 动 产 和 其 他 各
类 财 产 ； 三 是 禁 止 或
者 限 制 我 国 境 内 的 组
织 、 个 人 与 其 进 行 有
关 交 易 、 合 作 等 活
动 。 同 时 ， 还 作 了 一
个 兜 底 性 规 定 ， 即 “
其他必要措施”。

根 据 法 律 规 定 ，
上 述 反 制 措 施 的 具 体
应 用 ， 国 务 院 有 关 部
门 可 以 按 照 各 自 职 责
和 任 务 分 工 ， 对 有 关
个 人 、 组 织 根 据 实 际
情 况 决 定 采 取 其 中 一
种 或 者 几 种 措 施 。 采
取 反 制 措 施 所 依 据 的
情 形 发 生 变 化 的 ， 国
务 院 有 关 部 门 可 以 暂
停 、 变 更 或 者 取 消 有
关 反 制 措 施 。 反 制 清
单 和 反 制 措 施 的 确
定 、 暂 停 、 变 更 或 者
取 消 ， 由 外 交 部 或 者
国 务 院 其 他 有 关 部 门
发布命令予以公布。

为 了 强 化 反 制

措 施 的 执 行 力 和 威 慑
力 ， 体 现 国 家 主 权 行
为 的 性 质 ， 反 外 国 制
裁 法 第 七 条 规 定 ， 国
务 院 有 关 部 门 依 据 本
法 有 关 规 定 作 出 的 决
定为最终决定。

　 ( 四 ) 反 制 工 作
机 制 。 做 好 反 外 国 制
裁 工 作 ， 需 要 建 立 相
关 工 作 机 制 ， 有 关 部
门 协 调 联 动 、 共 同 配
合 。 因 此 ， 反 外 国 制
裁 法 第 十 条 规 定 ， 国
家 设 立 反 外 国 制 裁 工
作 协 调 机 制 ， 负 责 统
筹 协 调 相 关 工 作 。 国
务 院 有 关 部 门 应 当 加
强 协 同 配 合 和 信 息 共
享 ， 按 照 各 自 职 责 和
任 务 分 工 确 定 和 实 施
有关反制措施。

　 ( 五 ) 有 关 组 织
和 个 人 的 义 务 。 反 外
国 制 裁 法 从 三 个 方 面
对 有 关 组 织 和 个 人 的
义 务 和 违 法 行 为 的 后
果 作 出 了 规 定 ： 一 是
我 国 境 内 的 组 织 和 个
人 应 当 执 行 国 务 院 有
关 部 门 采 取 的 反 制 措
施 。 有 关 组 织 和 个 人
违 反 规 定 的 ， 国 务 院
有 关 部 门 依 法 予 以 处
理 ， 限 制 或 者 禁 止

其 从 事 相 关 活 动 。 二
是 任 何 组 织 和 个 人 均
不 得 执 行 或 者 协 助 执
行 外 国 国 家 对 我 国 公
民 、 组 织 采 取 的 歧 视
性 限 制 措 施 。 有 关 组
织 和 个 人 违 反 规 定 ，
侵 害 我 国 公 民 、 组 织
合 法 权 益 的 ， 我 国 公
民 、 组 织 可 以 依 法 向
人 民 法 院 提 起 诉 讼 ，
要 求 其 停 止 侵 害 、 赔
偿 损 失 。 三 是 任 何 组
织 和 个 人 不 执 行 、 不
配 合 实 施 反 制 措 施
的 ， 依 法 追 究 法 律 责
任。

记 者 ： 除 了 新 近
出 台 的 反 外 国 制 裁 法
外 ， 国 家 还 有 哪 些 法
律 法 规 规 定 了 反 制 性
质的措施？

答 ： 一 些 西 方
国 家 出 于 各 种 目 的 对
我 国 公 民 、 企 业 或 者
其 他 组 织 采 取 歧 视 性
限 制 措 施 ， 不 限 于 搞
所 谓 的 “ 单 边 制 裁 ”
措 施 ， 还 有 其 他 形 式
的 、 与 国 际 法 和 国 际
关 系 基 本 准 则 相 背 离
的 限 制 性 措 施 。 我 国
现 行 法 律 中 已 有 一 些
法 律 作 出 了 类 似 反

制 措 施 的 规 定 。 例
如 ， 2 0 2 0 年 1 0 月 全 国
人 大 常 委 会 通 过 的 《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出 口
管 制 法 》 第 四 十 八 条
规 定 ： “ 任 何 国 家 或
者 地 区 滥 用 出 口 管 制
措 施 危 害 中 华 人 民 共
和 国 国 家 安 全 和 利 益
的 ，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
可 以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对
该 国 家 或 者 地 区 对
等 采 取 措 施 。 ” 又
如，2020年9月和2021
年 1 月 ， 经 国 务 院 批
准 ， 商 务 部 先 后 发 布
《 不 可 靠 实 体 清 单 规
定 》 和 《 阻 断 外 国 法
律 与 措 施 不 当 域 外 适
用 办 法 》 。 考 虑 到 上
述 情 况 并 为 今 后 类 似
情 况 在 法 律 上 预 留 空
间 ， 反 外 国 制 裁 法 专
门 作 出 一 个 衔 接 性 、
兼 容 性 规 定 ， 即 第 十
三 条 规 定 ： “ 对 于 危
害 我 国 主 权 、 安 全 、
发 展 利 益 的 行 为 ， 除
本 法 规 定 外 ， 有 关 法
律 、 行 政 法 规 、 部 门
规 章 可 以 规 定 采 取
其 他 必 要 的 反 制 措
施。”

记 者 ： 制 定 实 施
反 外 国 制 裁 法 ， 会 不
会 给 国 家 对 外 开 放 带
来不利影响？

答 ： 不 会 的 。
党 的 十 九 届 五 中 全 会
通 过 的 《 中 共 中 央 关
于 制 定 国 民 经 济 和 社
会 发 展 第 十 四 个 五 年
规 划 和 二 〇 三 五 年 远
景 目 标 的 建 议 》 和 十
三 届 全 国 人 大 四 次 会

议 批 准 的 《 中 华 人 民
共 和 国 国 民 经 济 和 社
会 发 展 第 十 四 个 五 年
规 划 和 2 0 3 5 年 远 景 目
标 纲 要 》 ， 都 将 “ 统
筹 发 展 和 安 全 ” 作 为
未 来 发 展 指 导 思 想 的
重 要 内 容 并 作 出 战 略
部 署 。 在 全 面 建 设
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 家
新 征 程 中 ， 中 国 深 化
改 革 、 扩 大 开 放 的 决
心 和 意 志 是 坚 定 不 移
的 ， 维 护 国 家 主 权 、
安 全 、 发 展 利 益 的 决
心 和 意 志 也 是 坚 定 不
移的。

近 年 来 ， 全 国 人
大 及 其 常 委 会 高 度 重
视 维 护 国 家 安 全 方 面
的 法 治 建 设 ， 同 样 高
度 重 视 扩 大 对 外 开 放
方面的法治建设。2019
年3月，十三届全国人
大 二 次 会 议 通 过 的 《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外 商
投 资 法 》 ， 为 促 进 外
商 投 资 、 优 化 营 商 环
境 、 扩 大 对 外 开 放 提
供 了 有 力 法 治 保 障 。
在 6 月 1 0 日 下 午 闭 幕
的 十 三 届 全 国 人 大 常
委 会 第 二 十 九 次 会 议
上 ， 与 反 外 国 制 裁 法
同 时 通 过 的 还 有 《 中
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海 南 自
由 贸 易 港 法 》 、 《 全
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
委 员 会 关 于 授 权 上 海
市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及 其
常 务 委 员 会 制 定 浦 东
新 区 法 规 的 决 定 》 ，
这 些 都 是 国 家 深 化 改
革 、 扩 大 开 放 的 新 举
措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华网

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就反外国制裁法答记者 下
“以其人道 还治其人之身” 坚决支持反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

中方祝贺呼日勒苏赫当选蒙古国总统：
    他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重要贡献
北京6月10日电 (郭超凯)就蒙古人民党主席、前总理呼日勒苏赫以

压倒优势当选蒙古国总统一事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0日在例行
记者会上表示，呼日勒苏赫先生是中国人民熟悉的蒙古国政治家，长
期积极致力中蒙友好合作，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重要贡献。我们对他
当选蒙古国总统表示祝贺。

汪文斌说，中蒙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和真诚合作伙伴。近
年来，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。新冠疫情发生以来，双方同舟共
济、携手抗疫，取得积极成效。中方愿继续同蒙方一道努力，共同推
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既有基础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。中国新闻网


